苏环建〔2026〕81第0131号
关于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专项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建设地点：常福街道、尚湖镇、辛庄镇。建设内容：对穿越通苏嘉甬铁路的义虞路、练塘大道、辛羊线、S342西段（与尚湖大道重合）4条公路实施拓宽改造，实施范围为铁路两侧各约50m。 
 

二、根据你单位委托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顾思云，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 03520240532000000136）编制的《报告表》结论，该项目的实施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在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本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周边现有市政设施收集处理，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不得外排。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施工单位应选用性能良好的施工机械，禁止不符合国家废气排放标准的机械进入工区，加强对燃油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施工车辆装载不能过满，尽量采取遮盖、密闭措施，车辆在工区内缓速行驶，减少扬尘；采取围挡、遮盖、洒水等有效抑尘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废气污染，施工期颗粒物排放执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32/4437-2022）表1标准。

3、加强噪声防治措施管理。施工单位尽可能选用噪声小的施工机械，禁止不符合国家噪声排放标准的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进入工区；选用低噪声工艺，控制施工噪声污染；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强施工管理，注重施工过程中对周边居民区的声环境保护，施工期噪声按《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执行。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的收集、存放和规范处置措施，防止产生二次污染。施工期生活垃圾、弃土、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应及时收集清运、妥善处理，严禁乱丢乱弃。

5、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管理，施工期结束后应同步实施生态修复、补偿，使建设工程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6、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建设单位应强化环境风险意识，从技术、工艺、管理等方面加强落实防范措施；认真落实《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苏环发〔2023〕7号）相关要求。

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五、你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六、苏州市常熟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该工程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七、建设单位是该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须自收到我局批复后及时将该项目报告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同时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

八、如该项目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应执行最新的排放标准。


九、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设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报重新审核。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26日 
（项目代码：2511-320581-04-01-19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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